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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05317.htm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专科护理领域护士培训大纲》的通知(卫办医发〔2007

〕90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厅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卫生局： 为贯彻落实《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

（2005-2010年）》，加强医院临床专业化护理骨干的培养，

我部组织中华护理学会及有关专家，针对临床护理技术性较

强的5个专科护理领域，研究制定了《专科护理领域护士培训

大纲》，以指导各地规范开展专科护理领域的培训工作。 现

将《专科护理领域护士培训大纲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

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 附件：专科护理领域护士培训大纲 二

○○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附件：专科护理领域护士培训大纲第

一部分 重症监护（ICU）护士培训 一、培训对象 具备2年以

上临床护理工作经验的注册护士。 二、培训目标 （一）掌握

重症监护护理工作的范围、特点及发展趋势； （二）掌握常

见危重症的病因、病理、临床表现、治疗及护理； （三）掌

握重症监护常见的监护技术和护理操作技术； （四）掌握危

重症患者的抢救配合技术； （五）掌握重症监护常见仪器设

备的应用及管理； （六）掌握重症监护病房医院感染预防与

控制的原则； （七）掌握重症患者心理需求和护患沟通技巧

； （八）能够运用循证医学对重症患者实施护理。 三、时间

安排 培训时间为3个月，可采取全脱产或者半脱产学习方式

。其中1个月时间进行理论、业务知识的集中学习，2个月时

间在具有示教能力和带教条件的三级医院重症监护病房进行



临床实践技能学习。 （一）理论学习（参考学时：不少于160

学时） 主要内容包括：重症监护学概论，重症监护的专业技

术，呼吸系统、心血管系统、神经系统等疾病重症患者的护

理，重症监护病房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，重症患者的疼痛

管理，重症监护与心理护理，重症监护病房的护理管理；等

等。 （二）临床实践学习（参考学时：不少于320学时） 主

要内容包括：综合重症监护病房（ICU）进行1个月临床实践

技能学习；其他重症监护病房如心血管重症监护病房（CCU

）、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（NICU）等（根据培训对象的原

专业选择）进行1个月临床实践技能学习。 四、培训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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